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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術活動補助要點審查規定 

101 年 6 月 6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活動補助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1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活動補助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3 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5 月 7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9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3 月 18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0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4 月 1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1 月 1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3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0 月 27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3 月 3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0 月 19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規定係依「國立中山大學學術活動補助要點」第五點訂定；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 
二、  一般規定如下： 

(一)審查會原則上每學期開會一次。 
(二)申請者不符合學術活動補助要點之第三點（補助項目及對象）規定者，不予受理。 
(三)所需資料證件不符或不齊者，不予受理。 
(四)須以本校之名義發表論文或參與會議。 
(五)凡申請論文發表費、機票費、註冊費補助，須附上繳費收據。另有關演講費，依據本校「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專題演講費支給標準」辦理。 
(六)獲經費補助者若有同時申請或領取其他校外或校內補助，應主動提出，未主動提出者，將由

本處簽請校長核定註銷或酌減已獲補助經費。 
(七)獲經費補助者，至遲須於學術活動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經費核銷並繳交相關結案報告。未繳

交者，本處不受理其未來之申請案。 
(八)學術活動發生時間為當年度十至十二月者，除了當年度之活動相關收據須於當會計年度核銷

完畢，所剩餘之核定經費可保留至下一會計年度一至三月繼續使用。 
(九)獲經費補助但未能於學術活動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經費核銷者，所剩餘之核定經費由本處統

一回收。 
(十)上半年度申請時間為五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止，受理一至四月份出國案；下半年度申請時間

為十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止，受理五至十二月份出國案。申請者應依據本校相關規定完成出

國請假及旅費核銷申請程序。 
(十一)本補助視獎勵當年編列預算情形，經校長核定後，按總基數比例折算獎勵金，每基數上限

為一萬元整，折算後之獎勵金額百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三、 申請論文發表補助費注意事項如下： 

(一)當年度未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稱國科會)核定補助計畫之教師始得申請補助。 
(二)補助辦法所規定之「註明本校校名之學術論文」係指以本校具名發表之學術論文。 
(三)論文發表補助以發表於國際重要學術期刊(SCIE、SSCI 及 AHCI)之論文始得申請補助。 

申請之論文依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資料庫分類領域之 Journal Impact Factor 或

Journal Citation Indicator 排名，達該學門領域前百分之二十，每篇論文以補助 1.5 個基數為上

限；排名達該學門領域前百分之五(該學門總期刊數不得少於 50)，每篇論文以補助 4.0 個基

數為上限。每位教師每年至多申請補助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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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辦理補助之數據，依學術活動補助受理截止日期之 WOS/JCR 資料庫數據為準。 
(四)申請者須檢附申請表、已刊登之論文全文、發表論文費用通知函、收據及期刊排名證明文件，

送審查會審查。 
(五)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費包含： 

1.期刊所訂定之每頁收費標準(Page Charge)。若期刊對論文發表費用要求為自由捐獻，則只

補助所支出發表費用之半數。 
2.論文之彩色頁刊印費（Color Charge）視同自由捐獻，僅補助所支出費用之半數。 
3.期刊刊印之 Free Access Charge，補助規定及金額比照 Page Charge。 
4.Cover Charge 補助上限金額(1.6 個基數)的一半。 

四、申請英文論文修訂補助費注意事項如下： 
(一)當年度未獲國科會核定補助計畫之教師始得申請補助。 
(二)本校五年內新進專任助理教授及副教授以本校校名撰寫之學術論文，投稿於國際重要學術期

刊(SCIE、SSCI、AHCI)，且該期刊最近一年之 Impact Factor 排名為前百分之四十者，得以

申請英文論文修訂補助費。 
(三)申請時須檢附申請表、投稿證明(含申請者之所屬單位)、收據及期刊排名證明文件，送審查

會審查。 
(四)每篇論文稿以補助 0.5 個基數為上限，每位教師每年至多得申請補助二篇。  

五、 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費注意事項如下: 
(一)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費，檢送資料如下： 

1. 申請表。 
2. 正式邀請函或證明論文被接受之文件。 
3. 會議議程(請標明申請人參加之日期及場次)。 
4.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 
5. 相關證明文件：國科會、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或其他校外補助單位或機構(如：基金會)之不

予補助回函。 
6. 來回機票票根、護照、出入境證明(影本)。因特殊傳染性疾病疫情期間，由實體會議改為參

與線上會議者，需提供國際研討會會議註冊費用證明。 
7. 請依前項順序排列，並註明項目，經由系、所及院，送審查會申請補助；不接受提前申請。 

(二)專職人員（含博士後研究）及全職學生須先向國科會、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或其他校外補助

單位或機構(如：基金會)申請，若已獲校外補助(含國科會核定之出國差旅費)，則不再予以補

助。 
(三)申請者在同一會計年度內如已出國二次，第一次及第二次已向國科會或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申請並獲同意者，第三次得不具校外補助回函，直接向學校申請補助。 
(四)因國際會議之相關活動期程由主辦單位決定，獲邀出席之學生因主辦單位之期程規劃，未能

於國科會規定期限前提出補助申請者，准以國際會議主辦單位署名之證明書函代替校外補助

之證明。 
(五)因國科會補助之「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補助博士生/博士後赴國外研究」審核

時程，致使學生未能於校內「學術活動補助審查會議」舉行前提出該會審查結果之回函者，

准以國科會申請書代替校外補助之證明。 
(六)每篇出國發表之論文以補助一人為原則，每一會議以補助三人為上限。因特殊傳染性疾病疫

情期間，由實體會議改為參與線上會議者，一年以申請二次補助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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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凡未親自出席國際性重要學術會議者不適用本項補助。 
(八)申請人不得以研究中心名義申請（研究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籌為原則），需以系所名義申請。 
(九)獲得補助者，須於經費結報時檢附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由研究發展處存查。 
(十)台海兩岸之學術交流會議不屬國際性學術會議。海外各地之國建會舉辦之會議亦不適用本項

補助。 
(十一)台灣地區舉辦之國際性重要學術會議，須經簽准後始得以進入審查會討論，註冊費補助金

額由審查會討論決定。 
(十二)補助項目及核銷優先順序依序為機票費、註冊費、生活費。因特殊傳染性疾病疫情期間，

由實體會議改為參與線上會議者，得優先報支註冊費，補助上限為 0.5 個基數。 
(十三)專職人員（含博士後研究）差旅補助費： 

1.上台口頭（Oral）發表論文：歐美地區上限為 3 個基數；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上限為 2.5
個基數；亞洲地區，如大陸、香港、韓國及東南亞地區上限為 2 個基數。 

2.海報型式（Poster）發表論文：歐美地區上限為 2.5 個基數；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上限為 2
個基數；亞洲地區，如大陸、香港、韓國及東南亞地區上限為 1.6 個基數。 

(十四)全職學生差旅補助費： 
1. 上台口頭（Oral）發表論文：歐美地區上限為 3 個基數；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上限為 2

個基數；亞洲地區，如大陸、香港、韓國及東南亞地區上限為 1.5 個基數。 
2. 海報型式（Poster）發表論文：歐美地區上限為 2.5 個基數；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上限為

1.5 個基數；亞洲地區，如大陸、香港、韓國及東南亞地區上限為 1 個基數。 
六、 申請補助舉辦學術會議原則與注意事項如下： 

(一)補助會議形式及經費補助標準： 
1.舉辦或委辦重要國際或其他國際學術相關之會議、研討會。 

重要國際會議定義：與會外國（至少三大洲或以上）主講人佔所有主講人百分之二十、參

加者人數二百人以上、會議天數三天以上、論文發表所使用語言及論文集皆為英文且需有

對外公開徵稿及審查程序。 
補助金額以校外補助款金額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且不超過 40 個基數為原則。其他國際會

議得視會議規模酌以減少補助金額。 
補助基數 會議規模：天數*人數 
上限 40 600 (ex: 2 天*300 人、3 天*200 人…) 
上限 30 400 (ex: 2 天*200 人、2 天*200 人…) 
上限 20 200 (ex: 1 天*200 人、2 天*100 人…) 
上限 10 100 (ex: 1 天*100 人、2 天*50 人…) 
上限 5 50 (ex: 1 天*50 人、2 天*25 人…) 

2.舉辦或委辦國科會承認之學門相關之學術年會。 
大領域學門補助金額以校外補助款金額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且以 20 至 30 個基數為原則，

次領域學門補助金額以校外補助款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且以 15 至 20 個基數為原則。 
3.舉辦或委辦經審查核可之重要學術研討會。 

補助金額以校外補助款金額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且不超過 15 個基數為原則。 
(二)補助原則： 

1. 各單位舉辦活動前，應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本校以補助經費不足之部分為原則。 
2.  申請舉辦學術會議補助者需有對外公開徵稿及審查程序、建置學術研討會專屬網頁、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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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為中山大學、校外補助款經費(含廠商贊助款)須匯入本校，始得申請本校經費補助。 
3. 報名費及註冊費則不列為校外補助款。 
4. 本補助款不得支應： 

(1) 專任助理薪資。 
(2) 本校人員（含編制內、外）之人事費(含加班費)及國內交通費。 
(3) 參訪相關費用。 

5. 本校補助款未經核准不得購置設備。 
6. 總經費如有剩餘（校外補助款未能核銷需繳回者不在此限），校補助款優先收回，不得留

用。 
7. 同一類型研討會，一年以補助一次為限。 
8. 舉辦學術研討會活動地點須在國內始予以補助，學術會議舉辦地點在校內及高雄市者優先

補助。 
9. 申請人不得以研究中心名義申請（研究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籌為原則），需以系所名義申請。 

(三)補助項目： 
1. 人事費：與會學者之演講費、主持費、評論費、論文發表費、審稿費等；工讀生會議期間

之工讀費。 
2. 場地費：場租、冷氣、水電、同步翻譯器材租用費、會場佈置（紅布條、花）。 
3. 旅運費： 

(1) 國際學者以補助部分旅運費和生活費為原則︰ 
A. 補助人數最多為三人。 
B. 來回機票以經濟艙為原則，生活費每日不超過 0.5 個基數（依照國科會規定），合計補

助基數如下： 
a. 歐洲南美等地區上限 4 個基數。 
b. 美洲、澳紐地區上限 3 個基數。 
c. 亞洲地區上限 1 個基數。 
d. 由北部順道南下上限 1 個基數。 

(2) 外校學者以補助部分國內交通費和住宿費為原則(限戶籍地及工作地不在高雄市者)： 
A. 補助人數最多十人為原則。 
B. 來回高鐵及住宿費合計上限 0.5 個基數。 

4.廣告費：為舉辦研討會而刊登之徵求論文、參加者之廣告。 
5.餐飲費用：會議期間出席人員之餐飲費用，並以 3 個基數為上限。 

(四)審查作業： 
以學術會議整體規劃架構是否周延及成果效益是否顯著為主要審查重點，補助金額由審查

會決定之。 
(五)申請時間： 

上年度於五月十五日前，受理當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辦理之活動。下年度於十月

十五日前，受理次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辦理之活動。凡未能及時依規定提出申請者，

將視預算結餘額度，另案處理。 
(六)申請計畫書內容項目：  

1.基本資料表：包括活動名稱，類別、舉辦單位，日期，地點，連絡人姓名及通訊資料等。 
2.活動籌備情形：含工作進度表、任務編組、籌備委員名單、成員應為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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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內容、議程及參加對象、人數、論文接受數。  
4.預期成效。  
5.經費預算：請詳列項目及向其他機關團體申請或已獲得補助情形（請檢附核定補助回函影

本），並註明擬向本校申請補助之項目。 
6.須附主講人學經歷及著作一覽表；例行性年度學術性會議者，則需檢附上一屆會議成果報告。 

(七)結案方式： 
1.經費之支用順序為：校外補助款先用畢，再支用系所補助款，最後依實際不足數再支用學校

補助款。 
2.結報學校補助經費時，請填寫「國立中山大學舉辦學術活動經費收支報告表」一併會研究發

展處，並附上已支用證明及補助機關核准補助公函影本。 
3.研討會結束後二個月內，需提出一份成果報告摘要表，供研究發展處做往後補助類似研討會

之參考，再另送論文集二份至本校圖書館及一份至國家圖書館存參。 
4.獲經費補助者須建置學術研討會專屬網頁，並將其網址與所屬系所首頁建立連結，以增加單

位之網路能見度。 
七、 申請補助學術交流原則與注意事項如下： 

(一)目的：加強及鼓勵本校與國內外學術單位及人員進行學術交流。 
(二)經費補助原則：  

1.僅受理當年度學術交流活動案件。 
2.簽訂交流協定或認養姊妹校且有辦理實質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者。本校教師至國外學術單位簽

署經國際事務處核可之合作協定，補助項目含交通費及生活費，總補助上限為 4 個基數；

國外學者至本校參訪補助演講費（上述酬金比照「國立中山大學邀請傑出學者及文學藝術

家蒞校講演要點」辦理）、住宿費 0.25 個基數為上限及餐費 0.6 個基數為上限。 
3.提升國際競爭力(爭取辦理國際會議)者，補助項目含交通費及生活費，總補助上限為 4 個基

數。申請者應事先向校外單位(如：經濟部、國科會)申請經費補助，並於申請時提供校外

單位之回函。 
4.其他全校性國際化事務簽請校長核可者。 
5.上列第二目、第三目及第四目補助金額，每年各學院合計以不超過 12 個基數為原則。 

(三)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1.請檢附下列資料於規定申請時間內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1)申請表。 
(2)簽約、認養姊妹校等實際交流活動之證明文件。 
(3)經費預算表：請詳列項目及經費來源，並註明擬向本校申請補助之項目。 

(四)審核作業 
補助金額由審查會決定之。 

八、 申請補助舉辦學術成果發表會(展演)原則與注意事項如下： 
(一)補助活動形式：本校教師個人學術特殊成果發表(如演唱會或演奏會等)或團體藝術表演發表

會。 
(二)經費補助標準：依校外補助款金額之三倍為上限，由審查委員會決議之，且依舉辦活動場地

的等級並參酌演出人數及本校是否為主辦單位而有不同的經費補助並明訂補助金額上限(場
地名稱列舉請參考附件)。 

場地類別 補助基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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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30 

二級 15 

三級 5 
(三)補助原則: 

1.各單位舉辦成果發表會前，應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本校以補助經費不足之部分為原則。 
2.申請補助款時，校外補助款經費(含廠商贊助款)須匯入本校，始得申請本校經費補助。 

(四)補助項目： 
1. 場地費及表演器材搬運費得優先報支並以補助金額為實際支出上限。 
2. 誤餐費上限 2 個基數。 
3. 材料費、海報印刷費之部分為原則。 

(五)成果發表會之宣傳品須具名由本校補助，並於核銷時一併檢附。 
(六)申請時間：上年度於五月十五日前，受理當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辦理之活動。下年

度於十月十五日前，受理次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辦理之活動。 
(七)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請檢附下列資料於規定申請時間內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1.申請表。 
2.活動計畫書：包括活動名稱，類別、舉辦單位，日期，地點，連絡人姓名及通訊資料、預期

成效等。 
3.經費預算表：請詳列項目及向其他機關團體申請或已獲得補助情形等經費來源，並註明擬向

本校申請補助之項目。 
(八)審核作業 

申請者應事先向校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核銷時須提供向校外單位申請經費之回函始予以經

費核銷。補助金額由審查會決定之。 
(九)經費之支用順序為：校外補助款先用畢，再支用系所補助款，最後依實際不足數再支用學校

補助款。 
九、 申請補助舉辦學術競賽原則與注意事項如下： 

(一)補助活動形式：本校主辦之全國性以上之學術競賽。 
1.補助項目：場地費、材料費、工讀費之部分為原則。比賽獎金應由主辦單位自籌，不得由

校補助款內支付。 
2.經費補助標準: 補助金額以校外補助款金額之三倍為上限，由審查委員會決議之，且不超

過 15 個基數為上限。 
3.補助原則: 
 (1)各單位舉辦學術競賽前，應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本校以補助經費不足之部分為原則。 
 (2)申請補助款時，校外補助款經費(含廠商贊助款)須匯入本校，始得申請本校經費補助。 
4.申請時間：上年度於五月十五日前，受理當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辦理之活動。下年

度於十月十五日前，受理次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辦理之活動。 
5.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請檢附下列資料於規定申請時間內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1)申請表。 
(2)活動計畫書：包括活動名稱，類別、舉辦單位，日期，地點，連絡人姓名及通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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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等。 
(3)經費預算表：請詳列項目及經費來源，並註明擬向本校申請補助之項目。 

6.經費之支用順序為：校外補助款先用畢，再支用系所補助款，最後依實際不足數再支用學校

補助款。 
 (二)補助全職學生參加國際(參賽國家至少 3 國)及國內由政府機構舉辦之(參賽學校至少 5 校)學

術競賽。參加國際學術競賽學生之補助基數上限比照第六點全職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

文；參加國內學術競賽學生之補助基數上限為 0.5 個基數。申請資料如下： 
1. 申請表。 
2. 正式邀請函或參賽通知。 
3. 競賽介紹及競賽日程。 
4. 國際類：登機證及購票證明；國內類：來回高鐵票根。 
5. 請依前項順序排列，並註明項目經由系、所及院送審查會申請補助。 

(三) 審核作業  
本案不接受提前申請，補助金額由審查會決定之。 

 
附件 
八、申請補助舉辦學術成果發表會(展演)之經費補助標準 

場地 

類別 

補助基數

上限 
名稱列舉 

一級 30 

國家兩廳院（戲劇院、音樂廳）、臺中國家歌劇院（大劇院、中劇院）、國立臺

灣交響樂團演奏廳、臺中中興堂、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歌劇院、音樂廳、

戲劇院）、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及至善廳等。 

二級 15 

國家兩廳院（演奏廳、實驗劇場）、臺中國家歌劇院小劇場、衛武營國家藝術

文化中心表演廳、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各縣市立文化中心表演廳、各大學

大型表演藝術中心、台北市立社教館－城市舞台、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等。 

三級 5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281及 285展演場、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小劇場、牯

嶺街小劇場、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各縣市公私立單位、地方文物館、本校西灣

藝廊、演藝廳及劇藝系 2019實驗劇場等。 

 


